附件2：

急诊医学科建设及改造项目财务竣工决算审计
服务需求

1、 项目概况
项目改造面积约3465.2平方米，将对原急诊楼一、二、三层进行改造(三层改造仅拆除原大厅上空玻璃顶)。其中急诊手术室:142平方米，急诊抢救室254平方米，急诊药房和急诊收费室107平方米，急诊诊室45平方米，EICU 352平方米，更衣室、卫生通道155平方米，急诊临检室160平方米，急诊大厅、疏散通道、仅改造消防等公共区域约2250.20平方米。
工程改造内容包括：消防工程（喷淋、报警系统等），拆除工程，增加氧气、负压、压缩空气管道，水电改造，恢复装修工程等。
2、 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对工程项目进行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并出具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项目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项目投资审核情况、概算执行情况、债权债务及资金结余情况、交付使用资产情况、竣工决算报表审计等；具体以采购人实际委托内容为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1.营业执照：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资质要求：须具备省级及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或分所执业证书提供有效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如分所参加投标的，分所须获得总所唯一授权）。
3.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注册在供应商单位，提供与供应商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材料。
四、其他要求
1.服务地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2.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出具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后止。
3.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并满足采购人要求。
4.其他：执行国家或部门最新颁布的技术标准或规范。

                           

1

